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標售攝影機投標須知

1、 本批標售之標的物品名、廠牌、規格、數量、標售底價詳投標單。

2、 本標售案訂於102年8月2日（星期五）下午二時三十分在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七樓總務組開標室公開舉行標售。

3、 本批標售標的物，投標人得於開標前洽本會安排觀看標售物。

4、 參與投標人應繳之保證金為新臺幣10,000元，以經政府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本票或現金繳納。

5、 投價及決標：

    本次開標以投標單所列標售清單總價標售，恕不分開標售。由標價最高者得標。標價低於標售底價者，投標無效。

七、 保證金於決標後，除得標者外，其餘應由未得標人無息領回。

八、 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，應於開標之次日起七日內至本會財務組一次繳清（所繳保證金應抵繳價款）。

   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沒收所繳之全部保證金。

（一）投標人放棄得標者。

（1） 得標人逾期不繳價款者。

九、 標售數量有增減時，由主持人於標售當場宣布。

十、 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，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